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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zwgk/zcfb/202012/20201203027266.shtml） 

 

附錄 

 

商务部 海关总署公告 2020 年第 66 号  

公布两用物项 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申领和通关无纸化有关事项 

 

为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强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管制工作，促进两用物项和

技术合规贸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核出口管制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管制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导

弹及相关物项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制

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有关化学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

管制办法》和《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商务部、

海关总署决定对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申领和通关实行无纸化。 

一、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对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申领和通关实行无纸化。进

出口相关物项和技术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可自行选择无纸作业或者有纸作业方式。选择无纸作业

方式的，应经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向商务部或者受商务部委托的机构申请取得《中华人民共

和国两用物项和技术出口许可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口许可证》（以下统

称许可证）电子证件，并以通关无纸化方式向海关办理进出口通关验放手续，通关程序中可免

于提交许可证纸质证件。选择有纸作业方式的，仍按现行规定办理。 

二、海关通过联网核查验核许可证电子证件，不再进行纸面签注，并将许可证使用状态、

清关情况等数据电文及时反馈商务部。许可证发证机构依据上述数据电文执行许可证删证、核

销等操作，不再核验海关书面签注。 

三、因管理需要或其他情形需验核许可证纸质证件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应补充提交纸质

证件，或者以有纸作业方式办理进出口通关验放手续。 

四、无纸作业方式涉及的其他有关程序，按商务部公告 2016 年第 82 号、海关总署公告

2014 年第 25 号和商办配函〔2015〕494 号的规定执行。 

五、本公告由商务部、海关总署负责解释。以往有关规定与本公告不一致的，以本公告

为准。 

 

商务部 海关总署 

2020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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